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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8月31日发布通知，引导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贷双方
有序调整优化资产负债，降低
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两部门当日宣
布，统一全国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下
限，二套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
比例统一为不低于30%。

根据通知，自2023年9月
25日起，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可向
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由该金融
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或协商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
水平。新发放贷款或变更后
的贷款合同利率水平由金融
机构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确定，
但 在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上的加点幅度，不得低
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政策下限。

两部门要求，各金融机构
要抓紧制定具体操作细则，做
好组织实施，提高服务水平，
及时响应借款人申请，尽可能
采取便捷措施，降低借款人操
作成本。

当日，上述两部门还发布
通知，对现行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统一全
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政策下限。

根据通知，对于贷款购买
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20%，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
为不低于30%。二套住房利
率政策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
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加20个基点。

两部门表示，各地可按照
因城施策原则，根据当地房地
产市场形势和调控需要，自主
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住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和利率下限。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表示，目前大部分城市存
量房贷的利率最低下限是
4.65%，此前购房者基本是按
照6%左右的房贷利率购房，
此次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后，房
贷利率或能降低100个基点以
上，如以商贷额度100万元、贷
款30年还款方式计算，月供从
将从5995元降低至5156元左
右，月供最多能减少840元
左右。

两部门发文下调首付比例下限，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

百万元房贷30年月供最多减少840元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为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
赡养老人负担，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
定，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提高
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的通知》，决定提高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
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自2023年1月1日起，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元提高到2000元；子女教
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

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
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
元，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
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

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
通知发布后，纳税人在9月份纳
税申报期可按提高后的扣除标
准执行，也可以在2023年度个
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执行。

国国务务院院印印发发通通知知

育育婴婴、、子子女女教教育育、、养养老老三三项项专专项项附附加加扣扣除除标标准准提提高高

■ 政策解读

为什么要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怎么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8月31日联合发布《关于
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的通知》和《关于降低存量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
的通知》。有关负责同志就政
策调整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调整优化的背景是什么？

答：7月24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明确，适应我国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
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
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
箱。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根据不同需求、不同

城市等推出有利于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加快
构建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对现
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进行
了调整优化，支持各地因城施
策用好政策工具箱，引导个人
住房贷款实际首付比例和利
率下行，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

问：为什么要降低存量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

答：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借款人和银行对于有序调整
优化资产负债均有诉求。存
量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降，对借
款人来说，可节约利息支出，
有利于扩大消费和投资。对
银行来说，可有效减少提前还
贷现象，减轻对银行利息收入
的影响。同时，还可压缩违规
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置换存量
住房贷款的空间，减少风险隐
患。为更好适应上述新形势，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明确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支持鼓励银行与借款人协
商调整存量首套住房贷款
利率。

问：哪些存量首套住房贷
款可以申请降低利率？如何
申请？

答：符合条件的存量首套
住房贷款是指，2023年8月31
日前金融机构已发放，已签订
合同但未发放的，以及借款人
实际住房情况符合所在城市
首套住房标准的存量住房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对于符合条件的存量住
房贷款，自2023年9月25日
起，可由借款人主动向承贷银
行提出申请，也鼓励银行以发
布公告、批量办理等方式，为
借款人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

调整方式上，既可以变更合同
约定的住房贷款利率加点幅
度，也可以由银行新发放贷款
置换存量贷款。具体利率调
整幅度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但调整后的利率，不能低于原
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的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新
发放贷款只能用于偿还存量
贷款，仍纳入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有
序降低存量住房贷款利率，维
护好市场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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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财政部税政司、
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
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近年
来，进一步减轻生育、养育和
赡养负担的呼吁较多。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
养老人3项专项附加扣除与

“一老一小”直接相关，提高相
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利于
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
担，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也
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

如何按照提高后的标准
享受“一老一小”扣除？

针对今年以来，纳税人已
经填报享受“一老一小”扣除
的，如何按照提高后的标准享
受扣除？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知》
发布前，纳税人已经按照原标

准填报享受2023年度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自9月
起，系统将按照提高后的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计算应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此前多缴的税款
可以自动抵减本年度后续月
份应纳税款，抵减不完的，可
以在办理2023年度综合所得
汇算清缴时继续享受。

针对纳税人取得经营所
得，平时也没有取得工资薪金
所得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规
定，可以在办理2023年度经营
所得汇算清缴时享受提高后
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针对今年以来，纳税人还
未填报享受“一老一小”扣除
的，应该如何享受？相关负责
人表示，纳税人还没有填报享
受2023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的，可以在个人所得
税APP或者通过任职受雇单
位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
享受。纳税人自9月份纳税申
报期起，就可以由任职受雇单
位按照提高后的新标准扣除，
也可以在办理2023年度个人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照新标
准申报扣除。

赡养岳父母或公婆是否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那么，赡养岳父母或公公
婆婆是否可以享受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负责人
称，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中的
老人（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
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
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不包括配偶的父母。

相关负责人介绍，纳税人

为非独生子女的，需要与兄弟
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额度。扣
除标准提高后，纳税人对约定
分摊或者指定分摊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额度有调整的，
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APP
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填报新的
分摊额度，但每人每月不超过
1500元。

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
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由另
一个享受3000元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国务
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2018〕41号）规定，纳
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在兄弟
姐妹之间分摊3000元/月的扣
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
超过每月1500元，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不能由其中一人
单独享受全部扣除。

此外，如果纳税人子女接
受的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
生教育属于全日制学历教育，
纳税人可以填报子女教育专
项附加扣除；如果属于非全日
制的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应
由子女本人填报继续教育专
项附加扣除。

上述负责人提醒，纳税人
应当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对虚假填报享受专项附加扣
除的，税务机关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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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公婆、子女读研是否可享受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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